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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印发《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卫监督发〔201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卫生厅（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农

业（农牧、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

业）厅（局、委、办），商务主管部门，工商

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各直

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

定，卫生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商

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局制定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

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依照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组织的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工作。 

  第三条 卫生部负责组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工作，成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

会，并及时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通报国务

院有关部门。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

要求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提供有

关信息和资料。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风险所在

的环节协助国务院有关部门收集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第四条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

依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章程组

建。 

  卫生部确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

负责承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相关科学数据、技

术信息、检验结果的收集、处理、分析等任

务。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开展与风险评

估相关工作接受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

员会的委托和指导。 

  第五条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以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和监督管理信息、科学数据以及其他有关

信息为基础，遵循科学、透明和个案处理的原

则进行。 



  第六条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

依据本规定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

会章程独立进行风险评估，保证风险评估结果

的科学、客观和公正。 

  任何部门不得干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专家委员会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承担

的风险评估相关工作。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部审核

同意后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下

达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任务： 

  （一）为制订或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提

供科学依据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 

  （二）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或者接到举

报发现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在组织进行

检验后认为需要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 

  （三）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要求提出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并按规定提出《风

险评估项目建议书》（见附表1）； 

  （四）卫生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认为需

要进行风险评估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交《风险评估项

目建议书》时，应当向卫生部提供下列信息和

资料： 

  （一）风险的来源和性质； 

  （二）相关检验数据和结论； 



  （三）风险涉及范围； 

  （四）其他有关信息和资料。 

  卫生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需要组织

收集有关信息和资料，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

以上地方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

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协助收

集前款规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资料。 

  第九条 对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部可以

做出不予评估的决定： 

  （一）通过现有的监督管理措施可以解决

的； 

  （二）通过检验和产品安全性评估可以得

出结论的； 

  （三）国际政府组织有明确资料对风险进

行了科学描述且适于我国膳食暴露模式的。 

  对做出不予评估决定和因缺乏数据信息难

以做出评估结论的，卫生部应当向有关方面说

明原因和依据；如果国际组织已有评估结论

的，应一并通报相关部门。 

  第十条 卫生部根据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和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建议，确

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计划和优先评估项

目。 

  第十一条 卫生部以《风险评估任务书》

（见附表2）的形式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

家委员会下达风险评估任务。《风险评估任务

书》应当包括风险评估的目的、需要解决的问



题和结果产出形式等内容。 

  第十二条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

会应当根据评估任务提出风险评估实施方案，

报卫生部备案。 

  对于需要进一步补充信息的，可向卫生部

提出数据和信息采集方案的建议。 

  第十三条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

会按照风险评估实施方案，遵循危害识别、危

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的结构

化程序开展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受委托的有关技术机构应当在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要求的时限内

提交风险评估相关科学数据、技术信息、检验

结果的收集、处理和分析的结果。 

  第十五条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

会进行风险评估,对风险评估的结果和报告负

责，并及时将结果、报告上报卫生部。 

  第十六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部可

以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立即

研究分析，对需要开展风险评估的事项，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应当立即成立临

时工作组，制订应急评估方案。 


